
 一 

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糾 正 案 文   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：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。 

貳 、 案   由 ：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及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辦 理 「 台 中 市 污 水 處 理 廠

第 一 期 新 建 工 程 」 自 七 十 九 年 開 始 委 託 規 劃 設 計 至 九 十 一 年 部 分 驗 收 完 成

， 歷 時 十 二 年 ， 期 間 多 次 審 查 遲 延 、 停 工 及 展 延 工 期 ， 與 原 規 劃 八 十 七 年

完 成 相 去 甚 遠 ； 本 案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時 程 ， 事 前 未 能 配 合 預 算 適 時 發 包 辦

理 ， 事 後 亦 未 能 確 實 管 控 承 商 設 計 期 程 ， 肇 致 執 行 進 度 落 後 ； 設 計 圖 說 修

訂 遲 緩 ， 招 標 規 範 多 所 爭 議 ， 延 誤 工 程 發 包 ； 本 案 主 體 工 程 ， 未 善 盡 設 計

圖 說 審 核 之 責 ， 遭 仲 裁 展 延 工 期 ， 並 因 工 程 停 工 多 時 ， 嚴 重 影 響 工 程 進 度

； 工 程 契 約 規 定 計 價 方 式 有 欠 明 確 ， 設 計 圖 說 數 量 估 計 不 實 ， 對 承 商 變 更

設 計 ， 增 加 施 工 成 本 ， 未 及 時 更 正 ， 致 生 爭 議 ， 衍 生 承 商 鉅 額 求 償 之 公 帑

損 失 ； 本 案 電 氣 工 程 ， 未 配 合 時 程 積 極 完 成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變 更 設 計 圖 說 之

整 合 ；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土 建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遲 延 不 決 ， 影 響 後 續 配 合 期 程 ， 並

致 使 設 備 逾 越 安 裝 期 限 ； 本 案 工 程 合 約 訂 定 對 承 商 之 施 工 延 宕 、 未 依 通 知

執 行 及 不 配 合 驗 收 等 缺 失 ， 竟 未 於 合 約 中 明 訂 相 關 罰 則 ， 均 核 有 違 失 。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： 

本 案 前 經 審 計 部 函 報 ：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執 行 台 中 市 污 水 處 理 廠 第 一 期 新 建 工 程 （ 下 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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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案 工 程 ） ， 未 確 實 管 控 承 商 設 計 期 程 ， 執 行 進 度 嚴 重 落 後 ； 招 標 規 範 未 妥 適 訂 定 ， 延

誤 工 程 發 包 作 業 ； 電 氣 工 程 遲 延 發 包 ， 阻 礙 主 體 工 程 施 作 ， 並 衍 生 承 商 鉅 額 求 償 爭 議 ；

主 體 工 程 契 約 規 定 計 價 方 式 欠 明 確 ， 設 計 圖 說 數 量 估 算 未 確 實 ， 且 對 於 承 商 所 提 變 更 原

設 計 施 工 方 式 未 予 指 正 ， 衍 生 爭 議 ， 致 仲 裁 結 果 公 帑 遭 受 鉅 額 損 失 等 缺 失 ， 經 派 員 調 查

後 ， 其 辦 理 過 程 核 有 違 失 ， 報 請 本 院 核 辦 ， 經 值 日 委 員 核 批 調 查 。 案 經 審 計 部 以 民 國 （

下 同 ）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台 審 部 伍 字 第 ○ 九 三 ○ ○ ○ 二 四 一 六 號 及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（ 下

稱 營 建 署 ） 以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三 日 營 署 環 字 第 ○ 九 三 二 九 一 二 六 ○ 二 號 等 函 復 說 明 到 院 。

茲 就 本 案 調 查 發 現 之 行 政 違 失 臚 列 如 下 ： 

一 、 本 案 工 程 自 七 十 九 年 開 始 委 託 規 劃 設 計 至 九 十 一 年 部 分 驗 收 完 成 ， 歷 時 十 二 年 ， 期 間

多 次 審 查 遲 延 、 停 工 及 展 延 工 期 ， 與 原 規 劃 八 十 七 年 完 成 相 去 甚 遠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

( 一) 本 案 工 程 係 由 前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 展 局 （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配 合 台 灣 省 政

府 組 織 精 簡 改 隸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， 下 稱 前 省 住 都 局 ） 執 行 本 案 工 程 ， 行 政 院 七 十 四 年

十 二 月 原 核 定 工 程 費 新 台 幣 （ 下 同 ） 四 億 元 ， 由 中 央 、 省 及 台 中 市 政 府 分 擔 經 費 ，

嗣 於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修 訂 計 畫 報 經 行 政 院 核 定 ， 工 程 費 調 整 為 十 三 億 七 、 八 ○ ○ 萬 元 ，

執 行 期 程 自 七 十 五 年 七 月 至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， 並 由 前 省 住 都 局 分 以 「 台 中 市 污 水 處 理

廠 第 一 期 工 程 」 （ 下 稱 主 體 工 程 ） 及 「 台 中 市 污 水 處 理 廠 第 一 期 工 程 — 電 氣 工 程 」

（ 下 稱 電 氣 工 程 ） 辦 理 發 包 。 

( 二) 查 本 案 工 程 辦 理 規 劃 設 計 發 包 時 程 ， 事 前 未 能 配 合 台 中 市 政 府 之 預 算 適 時 辦 理 ，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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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誤 一 年 餘 ， 又 原 規 劃 設 計 時 程 預 計 為 一 年 ， 然 卻 耗 時 二 年 六 個 月 仍 未 能 完 成 規 劃

設 計 作 業 ， 肇 致 執 行 進 度 落 後 ； 復 因 對 設 計 圖 說 修 訂 耗 時 年 餘 ， 延 遲 主 體 工 程 發 包 ，

招 標 規 範 多 所 爭 議 而 導 致 多 次 流 標 、 廢 標 ， 且 電 氣 工 程 未 能 配 合 主 體 工 程 期 程 發 包 ，

亦 曾 多 次 流 標 、 廢 標 ， 已 延 誤 工 程 發 包 ； 本 案 主 體 工 程 ， 未 善 盡 設 計 圖 說 依 約 如 期

審 核 之 責 ， 因 延 宕 多 時 致 遭 仲 裁 展 延 工 期 二 九 二 日 ， 並 因 工 程 停 工 時 程 長 達 三 年 一

個 月 ， 不 僅 嚴 重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， 並 肇 致 承 商 鉅 額 求 償 ； 辦 理 本 案 電 氣 工 程 ， 未 能 配

合 工 程 時 程 積 極 完 成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變 更 設 計 圖 說 之 整 合 ， 致 簽 約 後 無 法 立 即 施 工 ，

延 宕 近 一 年 ，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土 建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遲 延 不 決 ， 造 成 電 氣 工 程 二 度 停 工 一

年 四 個 月 餘 ， 影 響 後 續 配 合 期 程 。 

( 三) 本 工 程 於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部 分 完 工 ， 依 營 建 署 於 九 十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召 集 台 中 市

政 府 、 承 商 等 相 關 單 位 討 論 會 議 決 議 ： 分 段 辦 理 先 行 驗 收 ， 先 行 針 對 與 變 更 設 計 無

關 之 部 分 ， 分 界 面 先 後 辦 理 驗 收 ， 而 變 更 設 計 之 項 目 則 俟 變 更 設 計 完 成 核 定 程 序 後

再 辦 理 驗 收 ， 計 分 四 階 段 驗 收 。 本 工 程 自 九 十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驗 收 合 格 ， 同 年 月 二

十 一 日 起 由 承 商 執 行 三 年 代 操 作 、 保 養 、 維 護 、 營 運 。 

( 四) 綜 上 ， 本 案 工 程 自 七 十 九 年 開 始 委 託 規 劃 設 計 ， 至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部 分 完 工 ， 次

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始 驗 收 合 格 ， 歷 時 十 二 年 ， 期 間 多 次 審 查 遲 延 、 停 工 及 展 延 工 期 ， 與

原 規 劃 八 十 七 年 完 成 相 去 甚 遠 ， 核 有 違 失 。 

二 、 前 省 住 都 局 辦 理 本 案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時 程 ， 事 前 未 能 配 合 預 算 適 時 發 包 辦 理 ， 事 後 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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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 能 確 實 管 控 承 商 設 計 期 程 ， 肇 致 執 行 進 度 落 後 ； 設 計 圖 說 修 訂 遲 緩 ， 招 標 規 範 多 所

爭 議 ， 延 誤 工 程 發 包 ， 核 有 怠 失 。 

( 一) 查 本 案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作 業 原 計 畫 預 定 於 七 十 九 年 度 完 成 ， 故 台 中 市 政 府 於 七 十 八 年

度 追 加 （ 減 ） 預 算 即 編 列 工 程 費 一 億 八 、 二 五 七 萬 餘 元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並 於 七 十 七 年

八 月 二 十 五 日 函 復 該 府 同 意 代 辦 該 工 程 之 設 計 、 發 包 、 監 造 、 驗 收 等 事 宜 。 然 前 省

住 都 局 直 至 七 十 九 年 編 列 經 費 辦 理 污 水 處 理 廠 工 程 時 始 簽 報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准 「 台 中

市 污 水 處 理 廠 第 一 期 新 建 工 程 」 設 計 技 術 服 務 案 ， 並 遴 選 工 程 顧 問 公 司 進 行 設 計 。

故 依 上 開 台 中 市 政 府 預 算 編 列 時 程 及 預 定 進 度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應 於 七 十 八 年 度 開 始 辦

理 規 劃 設 計 ， 惟 前 省 住 都 局 至 七 十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 始 簽 奉 台 灣 省 政 府 核 准 ， 於 同

年 六 月 十 四 日 遴 選 正 賀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） 辦 理 台 中 市 污 水 處

理 廠 第 一 期 新 建 工 程 設 計 技 術 服 務 議 價 ， 同 月 三 十 日 簽 訂 委 託 契 約 。 本 案 自 前 省 住

都 局 同 意 代 辦 該 工 程 ， 至 開 始 辦 理 委 託 設 計 作 業 ， 已 延 宕 一 年 八 個 月 ， 顯 未 依 時 程

適 時 發 包 辦 理 。 

( 二) 依 前 省 住 都 局 與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簽 訂 委 託 契 約 規 定 ， 承 商 應 於 八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完 成

相 關 設 計 作 業 。 然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於 八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依 約 定 限 期 提 出 期 中 報 告

書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卻 審 查 近 二 個 月 始 退 回 修 正 ， 承 商 嗣 於 同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修 正 送 審 ，

前 省 住 都 局 同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完 成 審 核 ， 顯 有 延 宕 。 又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於 八 十 年 六 月 二

十 八 日 提 出 工 程 設 計 期 末 報 告 書 及 施 工 預 算 書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審 核 發 現 設 計 內 容 粗 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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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全 ， 且 錯 誤 甚 多 等 嚴 重 缺 失 ， 故 自 八 十 年 七 月 十 日 至 次 年 十 一 月 十 一 日 止 ， 計 三

十 餘 次 要 求 修 正 或 補 送 相 關 設 計 圖 說 ， 惟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仍 無 法 完 成 相 關 規 劃 設 計 工

作 ， 而 在 前 省 住 都 局 多 次 通 知 或 退 還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之 補 正 ， 遲 至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

十 日 計 畫 進 度 已 嚴 重 落 後 ， 且 設 計 內 容 仍 未 修 正 完 成 ， 始 通 知 該 公 司 中 止 委 託 契 約 ，

然 與 應 於 八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完 成 相 關 設 計 作 業 之 期 程 相 去 甚 遠 ， 顯 見 未 能 確 實 積 極

管 控 承 商 設 計 期 程 。 

( 三) 嗣 前 省 住 都 局 於 八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與 本 案 工 程 規 劃 設 計 承 商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中 止

委 託 契 約 後 ， 就 正 賀 顧 問 公 司 尚 未 完 成 之 設 計 圖 說 加 以 補 充 修 正 辦 理 發 包 ， 據 營 建

署 陳 稱 ： 「 前 住 都 局 當 時 承 辦 人 員 人 力 不 足 ， 僅 具 土 木 環 工 背 景 ， 專 業 知 識 不 足 ，

不 能 於 短 期 間 之 內 完 成 細 部 修 正 ， 由 於 工 程 急 迫 ， 限 於 人 力 僅 能 做 重 點 修 正 ， 至 於

細 部 修 正 補 強 工 作 及 施 工 圖 等 則 由 承 包 商 作 整 合 作 業 。 」 故 主 體 工 程 部 分 ， 設 計 圖

說 經 前 住 都 局 自 行 修 正 ， 延 宕 一 年 餘 始 完 成 初 步 發 包 文 件 ， 並 於 八 十 三 年 一 月 二 十

五 日 辦 理 第 一 次 開 標 ， 然 皆 因 投 標 廠 商 規 範 不 符 ， 或 報 價 超 底 價 廢 標 ， 至 八 十 三 年

八 月 四 日 第 三 次 招 標 ， 方 由 大 穎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及 信 誼 機 器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

九 億 五 千 萬 元 低 於 底 價 決 標 ； 電 氣 工 程 則 未 能 配 合 主 體 工 程 發 包 時 程 ， 適 時 辦 理 發

包 準 備 作 業 ， 遲 至 主 體 工 程 決 標 後 四 個 月 ， 始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辦 理 第 一 次 招 標 ，

惟 前 後 五 次 訂 期 招 標 之 結 果 ， 均 因 部 分 設 備 規 格 遭 人 檢 舉 涉 嫌 綁 標 等 因 素 而 停 止 開

標 ， 故 前 住 都 局 就 相 關 規 範 再 檢 討 修 訂 ， 且 各 次 修 訂 規 範 耗 時 長 達 三 個 月 至 一 年 餘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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迨 至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第 六 次 招 標 ， 方 由 工 勤 電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以 二 億 一 千 萬 元 決

標 。 據 營 建 署 陳 稱 ： 「 歷 次 投 標 廠 商 所 提 多 屬 設 計 規 範 部 分 ， 因 承 辦 人 員 需 先 會 知

原 設 計 專 業 技 師 事 務 所 ， 徵 詢 其 意 見 ， 並 另 向 投 標 廠 商 洽 詢 瞭 解 ， 再 就 雙 方 意 見 不

同 部 分 另 行 查 證 ， 以 為 簽 報 依 據 ， 故 由 洽 辦 、 查 證 、 修 正 、 簽 辦 、 核 定 需 有 相 當 時

間 。 」 顯 見 前 省 住 都 局 對 本 案 設 計 圖 說 修 訂 遲 緩 ， 且 招 標 規 範 多 所 爭 議 ， 而 導 致 多

次 流 標 、 廢 標 ， 且 電 氣 工 程 未 配 合 主 體 工 程 期 程 發 包 ， 作 業 有 欠 積 極 ， 顯 有 延 誤 工

程 發 包 之 失 。 

( 四) 綜 上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辦 理 本 案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時 程 ， 事 前 未 能 配 合 台 中 市 政 府 之 預 算

適 時 辦 理 ， 已 延 誤 一 年 餘 ， 又 事 後 對 原 規 劃 設 計 時 程 為 一 年 ， 然 卻 耗 時 二 年 六 個 月

仍 未 能 完 成 規 劃 設 計 作 業 ， 顯 見 未 能 確 實 管 控 承 商 設 計 期 程 ， 肇 致 執 行 進 度 落 後 ；

對 設 計 圖 說 修 訂 耗 時 年 餘 ， 延 遲 主 體 工 程 發 包 ， 又 招 標 規 範 多 所 爭 議 而 導 致 多 次 流

標 、 廢 標 ， 且 電 氣 工 程 未 配 合 主 體 工 程 期 程 發 包 ， 亦 曾 多 次 流 標 、 廢 標 ， 顯 有 延 誤

工 程 發 包 之 失 。 

三 、 前 省 住 都 局 辦 理 本 案 主 體 工 程 ， 未 善 盡 設 計 圖 說 審 核 之 責 ， 遭 仲 裁 展 延 工 期 ， 並 因 工

程 停 工 多 時 ， 嚴 重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； 工 程 契 約 規 定 計 價 方 式 有 欠 明 確 ， 設 計 圖 說 數 量 估

計 不 實 ， 對 承 商 變 更 設 計 ， 增 加 施 工 成 本 ， 未 及 時 更 正 ， 致 生 爭 議 ， 衍 生 承 商 鉅 額 求

償 之 公 帑 損 失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
( 一) 依 主 體 工 程 契 約 「 施 工 及 設 備 規 範 說 明 書 」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： 「 … 乙 方 可 依 事 實 需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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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相 關 規 定 做 補 充 修 正 等 並 送 甲 方 審 核 後 再 據 以 施 工 ， 甲 方 需 於 二 星 期 內 核 可 或 退

請 修 正 、 補 充 或 修 正 後 核 可 或 核 備 。 」 查 主 體 工 程 施 工 期 間 ， 承 商 於 八 十 四 年 五 月

十 六 日 提 送 污 泥 消 化 槽 圖 說 送 前 省 住 都 局 審 核 ， 然 該 局 卻 延 至 翌 年 七 月 二 十 四 日 始

退 請 承 商 修 正 ， 承 商 復 於 八 十 五 年 八 月 八 日 再 次 提 送 變 更 設 計 圖 說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於

同 年 九 月 六 日 退 請 修 正 ， 承 商 修 正 後 於 同 年 十 月 二 日 提 送 變 更 設 計 圖 說 ， 迨 同 年 十

月 七 日 前 省 住 都 局 完 成 簽 核 ， 承 商 始 得 據 以 施 工 。 故 經 前 省 住 都 局 審 查 後 二 度 退 還

承 商 修 正 ， 惟 前 省 住 都 局 未 於 約 定 期 限 之 二 星 期 內 ， 核 可 或 退 還 承 商 辦 理 修 正 ， 甚

有 延 宕 年 餘 始 退 還 情 事 。 營 建 署 雖 陳 稱 ； 「 承 商 於 本 工 程 中 負 有 整 廠 整 合 責 任 ， 且

需 完 成 合 約 設 計 圖 說 等 工 作 ， 然 承 商 於 八 十 四 年 五 月 十 六 日 提 送 污 泥 消 化 槽 圖 說 送

審 ， 因 遲 未 確 定 本 單 元 基 本 之 流 程 、 配 置 、 功 能 ， 且 機 械 儀 控 等 圖 說 亦 未 能 配 合 土

建 結 構 計 算 書 及 藍 圖 送 審 ， 致 本 單 元 檢 討 審 查 及 簽 核 過 程 甚 不 順 利 。 」 因 本 工 程 設

計 圖 說 整 合 變 更 追 加 修 正 完 成 時 ， 依 修 正 後 設 計 圖 說 計 算 剩 餘 工 期 已 有 不 足 ， 致 承

商 向 中 華 民 國 商 務 仲 裁 協 會 提 請 仲 裁 ， 要 求 展 延 工 期 。 依 中 華 民 國 商 務 仲 裁 協 會 八

十 六 年 商 仲 麟 聲 忠 字 第 一 ○ 八 號 仲 裁 判 決 結 果 ， 台 中 市 污 水 處 理 廠 第 一 期 工 程 契 約

原 定 工 程 期 限 應 展 延 工 期 二 九 二 日 曆 天 ， 故 因 前 省 住 都 局 未 善 盡 設 計 圖 說 審 核 之

責 ， 遭 仲 裁 展 延 工 期 ， 顯 見 未 盡 積 極 行 事 ， 延 宕 工 程 進 行 。 

( 二) 查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九 日 主 體 承 商 可 施 作 部 分 已 施 作 完 畢 ， 因 廠 區 圍 牆 部 分 界 址 與 鄰 近

農 地 地 主 產 生 紛 爭 、 廠 區 道 路 部 分 因 配 合 電 氣 工 程 之 管 線 尚 未 埋 設 而 暫 無 法 施 作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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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高 壓 變 電 站 部 分 因 另 標 電 氣 工 程 尚 未 開 工 而 暫 無 法 施 作 、 次 氯 酸 鈉 溶 液 消 毒 系 統

部 分 尚 未 設 計 完 成 、 馬 賽 克 流 程 板 部 分 無 法 設 置 因 另 標 電 氣 工 程 台 電 公 司 尚 未 審 訖

等 五 項 原 因 而 暫 時 停 工 。 另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十 日 承 商 依 據 「 台 灣 省 政 府 住 宅 及 都 市 發

展 局 投 標 須 知 補 充 規 定 」 第 貳 項 工 程 施 工 第 六 條 約 定 ， 以 停 工 屆 滿 六 個 月 以 上 為 由

要 求 無 條 件 終 止 契 約 ， 惟 前 住 都 局 認 為 ： 「 本 工 程 招 標 時 係 以 資 格 標 審 查 後 再 開 價

格 標 ， 依 投 標 補 充 說 明 書 規 定 本 工 程 為 統 包 ， 採 責 任 施 工 ， 得 標 廠 商 應 負 建 廠 成 敗

全 責 ， 承 商 所 請 已 違 反 契 約 精 神 ， 故 承 商 應 無 理 由 提 出 解 約 。 」 雖 前 省 住 都 局 於 五

項 停 工 原 因 消 失 後 ， 即 通 知 承 商 復 工 ， 但 承 商 始 終 以 終 止 契 約 為 理 由 拖 延 ， 故 自 八

十 七 年 七 月 十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日 計 第 一 次 停 工 七 五 五 日 。 本 工 程 第 二 次 停 工 為

承 商 來 函 申 請 ， 前 住 都 局 於 部 分 項 目 修 正 預 算 程 序 尚 未 核 備 ， 及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內 之

儀 控 工 程 因 另 標 工 程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土 建 結 構 尚 未 施 作 完 成 無 法 安 裝 等 ， 而 同 意 自 八

十 九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至 九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第 二 度 停 工 六 個 月 餘 停 工 不 計 工 期 。 惟 電

氣 工 程 因 前 述 遲 延 發 包 及 招 標 不 順 ， 影 響 主 體 工 程 之 施 工 ， 自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九 日 迄

八 十 九 年 八 月 二 日 停 工 二 年 六 個 月 餘 ， 及 主 體 工 程 第 五 次 變 更 設 計 修 正 預 算 程 序 未

及 辦 妥 ， 阻 礙 主 體 工 程 後 續 施 工 ，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十 八 日 迄 九 十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第

二 度 停 工 六 個 月 餘 ， 合 計 停 工 長 達 三 年 一 個 月 之 久 ， 肇 致 八 十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開 工 ，

契 約 工 期 七 二 五 日 曆 天 ， 依 約 應 於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完 工 之 主 體 工 程 ， 延 宕 至 九

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始 竣 工 ， 工 期 長 達 六 年 七 個 月 ， 另 因 承 商 向 中 華 民 國 商 務 仲 裁 協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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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請 工 期 延 遲 之 相 關 管 理 費 用 及 停 工 期 間 之 保 養 維 護 費 等 。 依 判 決 結 果 ， 相 對 人 應

給 付 聲 請 人 七 一 、 七 四 三 、 七 七 八 元 整 ， 及 自 九 十 二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按

週 年 利 率 百 分 之 五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故 本 案 主 體 工 程 因 停 工 多 時 ， 不 僅 嚴 重 影 響 工 程 進

度 ， 並 造 成 承 商 鉅 額 求 償 之 公 帑 損 失 。 

( 三) 依 主 體 工 程 投 標 補 充 說 明 書 第 三 條 規 定 ： 「 本 工 程 係 連 工 帶 料 『 責 任 施 工 』 ， 以 總

價 統 包 方 式 發 包 （ 除 處 理 廠 土 建 工 程 按 實 作 數 量 計 價 外 ） … 」 已 說 明 本 案 主 體 工 程

對 工 程 之 計 價 方 式 以 總 價 統 包 方 式 發 包 ， 然 卻 以 括 號 加 註 「 除 處 理 廠 土 建 工 程 按 實

作 數 量 計 價 外 」 ， 顯 見 簽 約 條 文 之 規 定 相 互 矛 盾 。 本 案 主 體 工 程 承 商 因 土 建 工 程 部

分 項 目 實 作 之 數 量 已 超 出 契 約 數 量 ， 承 商 認 為 應 依 據 契 約 規 定 採 「 實 作 實 算 」 給 付

工 程 款 ， 惟 前 省 住 都 局 認 為 依 據 契 約 規 定 ， 主 體 工 程 係 連 工 帶 料 「 責 任 施 工 」 ， 以

總 價 統 包 方 式 發 包 ， 不 得 「 實 作 實 算 」 ， 其 契 約 爭 議 經 雙 方 多 次 協 商 未 果 ， 經 前 住

都 局 於 八 十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本 工 程 第 十 八 次 檢 討 會 邀 集 承 商 召 開 會 議 後 ， 決 議 請

承 商 依 契 約 規 定 提 請 仲 裁 ， 依 八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仲 裁 結 果 ， 相 對 人 應 給 付 承 商 一

一 九 、 四 七 九 、 ○ 四 三 元 ， 並 自 八 十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計 付 利 息 。 又

有 關 數 量 爭 議 部 分 ， 經 仲 裁 庭 邀 請 「 台 灣 省 土 木 技 師 公 會 」 檢 討 求 償 數 量 差 異 之 結

果 ， 係 前 省 住 都 局 設 計 圖 說 漏 估 部 分 結 構 體 或 數 量 所 致 ， 顯 見 辦 理 工 程 設 計 圖 說 工

料 數 量 估 算 未 盡 確 實 。 

( 四) 復 查 該 次 仲 裁 之 土 方 工 程 部 分 ， 按 前 省 住 都 局 八 十 六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函 承 商 說 明 係 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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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垂 直 」 、 「 一 ： ○ ‧ 三 」 方 式 開 挖 ， 惟 承 商 於 施 工 前 向 前 省 住 都 局 提 送 之 施 工 計

畫 及 施 工 圖 ， 改 採 「 一 ： 一 」 邊 坡 開 挖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對 其 改 變 施 工 方 式 並 未 表 示 異

議 ， 且 對 於 承 商 所 提 開 挖 方 式 ， 肇 致 土 方 數 量 增 加 ， 亦 未 要 求 承 商 不 得 加 價 ， 因 而

增 加 挖 填 方 及 場 內 土 方 近 運 及 回 填 費 用 。 

( 五) 綜 上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辦 理 本 案 主 體 工 程 ， 未 善 盡 設 計 圖 說 依 約 如 期 審 核 之 責 ， 因 延 宕

多 時 致 遭 仲 裁 展 延 工 期 二 九 二 日 ， 並 因 工 程 停 工 時 程 長 達 三 年 一 個 月 ， 不 僅 嚴 重 影

響 工 程 進 度 ， 並 造 成 承 商 鉅 額 求 償 ； 工 程 契 約 規 定 計 價 方 式 有 欠 明 確 ， 條 文 規 定 前

後 相 互 矛 盾 ， 設 計 圖 說 數 量 估 計 不 盡 確 實 ， 造 成 爭 議 ， 復 對 承 商 變 更 設 計 ， 增 加 施

工 成 本 ， 未 及 時 更 正 ， 致 又 生 爭 端 ， 衍 生 承 商 鉅 額 求 償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
四 、 前 省 住 都 局 及 營 建 署 辦 理 本 案 電 氣 工 程 ， 未 配 合 時 程 積 極 完 成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變 更 設 計

圖 說 之 整 合 ；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土 建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遲 延 不 決 ， 影 響 後 續 配 合 期 程 ， 並 致 使

設 備 逾 越 安 裝 期 限 ， 徒 增 支 出 、 浪 費 公 帑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
( 一) 查 電 氣 工 程 於 八 十 六 年 九 月 九 日 決 標 ， 工 期 為 三 六 ○ 日 曆 天 ， 然 前 省 住 都 局 前 於 八

十 一 年 間 向 台 電 公 司 申 請 核 准 之 六 十 九 Ｋ Ｖ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已 逾 申 請 期 限 ， 原 引 供 之

線 路 已 有 變 更 ， 故 須 重 新 提 出 整 合 設 計 圖 說 送 台 電 公 司 審 查 核 准 後 ， 方 可 施 工 。 承

商 於 同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將 電 氣 工 程 整 合 後 提 送 設 計 圖 予 台 電 公 司 審 查 ， 台 電 公 司 於 八

十 七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審 訖 備 查 後 ， 承 商 依 審 查 意 見 修 正 整 合 設 計 書 圖 送 前 住 都 局 辦 理

核 簽 圖 面 ， 前 住 都 局 再 將 審 定 之 圖 說 依 契 約 規 定 通 知 承 商 於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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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工 ， 並 據 以 施 工 ， 惟 前 後 已 耗 時 近 一 年 方 整 合 完 成 設 計 圖 說 。 

( 二) 又 開 工 後 ， 因 主 體 工 程 承 商 不 願 配 合 台 電 公 司 審 查 意 見 ， 修 正 六 十 九 Ｋ Ｖ 特 高 壓 變

電 站 土 建 工 程 設 計 ， 增 設 地 下 受 電 室 ， 造 成 電 氣 工 程 二 度 停 工 一 年 四 個 月 餘 （ 八 十

八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二 日 因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及 發 電 機 房 等 土 建 工 程 尚 未 施

作 ， 致 使 電 氣 設 施 無 法 安 裝 。 八 十 九 年 四 月 六 日 至 同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因 主 體 工 程 特 高

壓 變 電 站 結 構 遲 未 施 作 ， 將 影 響 電 氣 工 程 整 體 功 能 ， 經 營 建 署 長 期 溝 通 無 效 下 ， 由

營 建 署 召 開 會 議 協 調 後 主 體 工 程 承 商 同 意 減 作 ， 由 該 署 中 區 工 程 處 交 由 電 氣 工 程 承

包 商 追 加 辦 理 施 作 ） 。 嗣 營 建 署 辦 理 主 體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減 作 ， 將 該 變 電 站 土 建 工 程

改 併 電 氣 工 程 施 作 ， 並 於 九 十 年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同 意 展 延 工 期 四 十 六 日 ； 復 因 台 電 公

司 六 十 九 Ｋ Ｖ 特 高 壓 經 常 用 電 迴 路 管 線 尚 未 施 作 完 成 ， 無 法 進 行 設 備 試 車 及 送 電 ，

於 九 十 年 二 月 七 日 至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三 度 停 工 一 年 二 個 月 餘 ， 合 計 停 工 長

達 二 年 七 個 月 ， 本 案 電 氣 工 程 於 八 十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開 工 ， 契 約 工 期 三 六 ○ 日 曆

天 ， 依 約 應 於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十 七 日 完 工 ， 然 遲 至 九 十 一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始 完 工 ， 實

際 工 作 日 曆 天 為 四 ○ 三 日 曆 天 ， 工 期 長 達 三 年 九 個 月 ， 顯 因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土 建 工 程

變 更 設 計 遲 延 不 決 ， 嚴 重 影 響 後 續 配 合 期 程 。 

( 三) 另 查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因 主 體 工 程 承 商 藉 停 工 超 過 六 個 月 為 由 ， 要 求 終 止 契 約 不 願 整 合

設 計 及 施 作 ， 迫 使 電 氣 工 程C-GIS 設 備 無 法 如 期 安 裝 ， 因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結 構 遲 未 施

作 ， 將 影 響 台 中 市 污 水 下 水 道 第 一 期 實 施 計 劃 整 體 建 設 成 果 ， 經 雙 方 多 次 協 調 未 果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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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 建 署 於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日 召 開 協 調 會 議 後 承 商 同 意 減 作 另 案 發 包 ， 然 因 電 氣 工 程

承 商 依 原 訂 施 工 期 程 進 場 之C-GIS 設 備 ， 其 半 導 體 電 力 錐 （ 真 空 矽 膠 塗 層 ） 必 須 於

出 廠 測 試 後 之 一 年 內 必 須 安 裝 接 合 ， 否 則 有 工 安 上 之 顧 慮 。 電 氣 工 程C-GIS 設 備 於

八 十 六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向 國 外 訂 購 ， 然 當 時 並 未 完 成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變 更 設 計 圖 說 之 整

合 ， 卻 於 八 十 七 年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經 前 住 都 局 派 員 至 原 廠 廠 驗 合 格 ， 同 年 十 月 二 十 八

日 運 抵 台 灣 ，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儲 存 於 台 中 市 污 水 廠 內 ， 因 六 十 九 Ｋ Ｖ 特 高 壓 變

電 站 土 建 工 程 遲 未 施 工 ， 導 致 該 設 備 逾 越 安 裝 期 限 須 更 換 新 品 ， 經 營 建 署 辦 理 變 更

設 計 ， 增 加 工 程 費 二 、 二 二 一 、 五 八 七 元 整 更 換 新 品 ， 採 購 時 程 規 劃 顯 欠 周 密 ， 核

有 浪 費 公 帑 之 失 。 

( 四) 綜 上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及 營 建 署 辦 理 本 案 電 氣 工 程 ， 未 能 配 合 工 程 時 程 積 極 完 成 特 高 壓

變 電 站 變 更 設 計 圖 說 之 整 合 ， 致 簽 約 後 無 法 立 即 施 工 ， 延 宕 近 年 。 又 特 高 壓 變 電 站

土 建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遲 延 不 決 ， 造 成 電 氣 工 程 二 度 停 工 一 年 四 個 月 餘 ， 影 響 後 續 配 合

期 程 ， 並 採 購 時 程 規 劃 顯 欠 周 密 ， 致 使 設 備 逾 越 安 裝 期 限 ， 徒 增 支 出 、 浪 費 公 帑 ，

核 有 疏 失 。 

五 、 本 案 工 程 合 約 訂 定 對 承 商 之 施 工 延 宕 、 未 依 通 知 執 行 及 不 配 合 驗 收 等 缺 失 ， 竟 未 於 合

約 中 明 訂 相 關 罰 則 ，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
( 一) 查 主 體 工 程 於 八 十 七 年 一 月 九 日 因 承 商 可 施 作 部 分 已 施 作 完 畢 而 報 請 前 住 都 局 停

工 ， 嗣 停 工 時 間 滿 六 個 月 時 （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十 日 ） 承 商 以 停 工 屆 滿 六 個 月 以 上 為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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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終 止 契 約 ， 惟 前 住 都 局 認 為 ， 本 工 程 招 標 時 係 以 資 格 標 審 查 後 再 開 價 格 標 ， 且

本 工 程 係 採 責 任 施 工 ， 承 商 須 負 整 廠 成 敗 責 任 ， 不 同 意 承 商 要 求 終 止 契 約 ， 故 承 商

應 無 理 由 提 出 解 約 。 是 故 於 停 工 原 因 陸 續 消 失 後 ， 即 通 知 承 商 復 工 ， 然 承 商 因 其 與

原 承 攬 人 信 誼 機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之 內 部 紛 爭 尚 未 解 決 ， 迭 以 終 止 契 約 為 由 拖 延 不 願

復 工 ， 然 合 約 中 竟 無 相 關 罰 則 可 據 以 執 行 ， 亦 無 法 強 迫 要 求 其 復 工 ， 任 其 施 工 延 宕 。 

( 二) 另 八 十 八 年 九 二 一 震 災 發 生 後 ， 監 造 單 位 即 以 監 工 日 報 通 知 承 商 應 「 檢 查 廠 內 結 構

與 設 備 是 否 受 有 地 震 影 響 」 並 要 求 承 商 回 報 ， 惟 承 商 並 未 依 通 知 查 察 並 回 報 ， 遲 至

八 十 九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始 通 知 污 泥 消 化 系 統 因 地 震 遭 受 損 害 ， 惟 此 期 間 為 本 工 程 第 一

次 停 工 期 間 未 計 工 期 ， 對 承 商 不 依 通 知 辦 理 之 違 失 ， 契 約 亦 並 無 相 關 罰 則 規 定 ， 核

有 疏 失 。 

( 三) 又 本 工 程 於 九 十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竣 工 ， 惟 竣 工 後 竣 工 圖 及 結 算 書 等 相 關 驗 收 資 料 ， 承

商 不 僅 逾 期 提 送 ， 且 多 次 提 送 內 容 仍 嚴 重 不 完 整 及 錯 誤 ， 故 經 營 建 署 屢 次 退 回 更 正 ；

另 因 污 泥 消 化 槽 池 體 有 滲 漏 現 象 ， 經 多 次 函 文 承 商 辦 理 修 復 ， 惟 均 未 獲 復 ， 然 本 工

程 驗 收 合 約 未 約 定 期 限 ， 據 營 建 署 陳 稱 ： 「 簽 約 當 時 政 府 採 購 法 亦 尚 未 公 布 ， 驗 收

時 程 乃 依 雙 方 協 議 辦 理 ， 既 與 工 期 無 涉 ， 抑 且 為 完 工 後 之 程 序 作 業 ， 契 約 亦 無 相 關

罰 則 可 稽 。 」 

( 四) 綜 上 ， 本 案 工 程 承 商 於 履 約 期 間 核 有 施 工 延 宕 、 未 依 通 知 執 行 及 不 配 合 驗 收 等 缺 失 ，

然 前 住 都 局 竟 未 於 合 約 中 訂 有 相 關 罰 則 ， 已 嚴 重 損 及 政 府 權 益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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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所 述 ， 前 省 住 都 局 及 營 建 署 辦 理 本 案 工 程 自 七 十 九 年 開 始 委 託 規 劃 設 計 至 九 十

一 年 部 分 驗 收 完 成 ， 歷 時 十 二 年 ， 期 間 多 次 審 查 遲 延 、 停 工 及 展 延 工 期 ， 與 原 規 劃 八 十

七 年 完 成 相 去 甚 遠 ； 本 案 工 程 之 規 劃 設 計 時 程 ， 事 前 未 能 配 合 預 算 適 時 發 包 辦 理 ， 事 後

亦 未 能 確 實 管 控 承 商 設 計 期 程 ， 肇 致 執 行 進 度 落 後 ； 設 計 圖 說 修 訂 遲 緩 ， 招 標 規 範 多 所

爭 議 ， 延 誤 工 程 發 包 ； 本 案 主 體 工 程 ， 未 善 盡 設 計 圖 說 審 核 之 責 ， 遭 仲 裁 展 延 工 期 ， 並

因 工 程 停 工 多 時 ， 嚴 重 影 響 工 程 進 度 ； 工 程 契 約 規 定 計 價 方 式 有 欠 明 確 ， 設 計 圖 說 數 量

估 計 不 實 ， 對 承 商 變 更 設 計 ， 增 加 施 工 成 本 ， 未 及 時 更 正 ， 致 生 爭 議 ， 衍 生 承 商 鉅 額 求

償 之 公 帑 損 失 ； 本 案 電 氣 工 程 ， 未 配 合 時 程 積 極 完 成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變 更 設 計 圖 說 之 整 合

； 特 高 壓 變 電 站 土 建 工 程 變 更 設 計 遲 延 不 決 ， 影 響 後 續 配 合 期 程 ， 並 致 使 設 備 逾 越 安 裝

期 限 ； 本 案 工 程 合 約 訂 定 對 承 商 之 施 工 延 宕 、 未 依 通 知 執 行 及 不 配 合 驗 收 等 缺 失 ， 竟 未

於 合 約 中 明 訂 相 關 罰 則 ， 均 核 有 違 失 。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

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 法 妥 處 見 復 。 
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提 案 委 員 ：： ：：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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